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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经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我单位２０１９年部

门预算说明如下：

一、 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体育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草并组织实施

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协调全

市区域性体育发展；负责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全市体育公共服务

和体育体制改革。

（二）统筹规划全市群众体育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监督实施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指导全市公共体育

设施的建设，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

（三）统筹规划全市竞技体育发展和体育运动项目设置与重点布局；指导协

调全市体育训练，负责全市运动队伍建设和体育人才的培养；组织协调各类体育

竞赛工作；组织开展反兴奋剂工作；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

（四）统筹规划全市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

（五）拟订并组织实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体育市场发展；规范体育服

务管理，推动体育标准化建设。

（六）指导、管理全市体育外事有关工作，组织开展国际间及与港澳台的体

育交流与合作。

（七）指导、组织体育宣传、科研和教育工作。

（八）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福州市体育局包括四个机关行政处室及八个下属单位，

其中：列入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福州市体

育局
财政核拨 ２７ ２７

市体育总 财政核拨 ６ ６



会

市体育运

动学校
财政核拨 ７２ ６７

市重点少

年儿童业余体

育学校

财政核拨 ５３ ５１

市体育工

作大队
财政核拨 ３５ ２６

市水上运

动项目管理中

心

财政核拨 １７ ８

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办公

室

财政核拨 ３ ３

市体育设

施管理中心
差额补贴 ２１ ９

市体育事

业维护队
自收自支 ４３ １１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２０１９年，全市体育工作将抓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育产业发展政策、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三大体系”建设，推动城乡区域、体育教育、体育和相关产业

“三个融合”，为建设创新开放绿色幸福的现代化城市作出贡献。

一、与群众需求对接，展现新气象，增进健康福祉。

继续实施省、市为民办实事项目，重点利用现有空间做好“镶金嵌玉”，铺开

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建设，保持４００－５００个全民健身工程建设规模。突出新

年登高、端午龙舟、鼓岭越野、马拉松等以“四季”为轴的群众赛事品牌打造，指

导各县（市）区以“假日体育”为重点将赛事活动串联，保持每年３０项次近千场

次全民健身活动频率，推动运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开展《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落实督查，按照“转职能、强社团、大社会”的要求，出台管理与奖励补助办法，

加大向体育组织和企业委托服务与扶持力度。探索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政策扶持

与清理整顿相结合，释放体育组织活力。培养等级体育指导员５００人，与卫计

部门共同举办体质监测、健身气功推介、运动指南等体医结合活动，用好场馆开

放补助政策，推动学校场馆设施开放破题。借助“ｅ福州”等平台，探索建立集设

施、活动、赛事运动指南等信息于一体的信息共享、数据共用的全民健身大数据

平台，引导全民健身科学化、智能化、掌上化。

二、从发展瓶颈突破，带动全面提升，熔铸竞技队伍。

抓好新周期备战开篇布局。依据奥运、全运增项改革，强化“奥运带全运、

全运带青运”战略，研究制定项目布局意见，以形成３－４个奥运争光点为目标，

全方位保障有望入围奥运项目和全运夺金夺牌小项，培养次重点项目优秀选手，

推广普及一般项目。努力扩大备战规模，加大招生选材力度，加强各项目梯队建

设，扩充项目人才厚度。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向省队的输送力度、经费投入，

力争常年输送到省级以上集训运动员达到４０人以上。依据竞赛规程，制定程序

化参赛计划，配合省局做好青运会组织参赛，力争更多运动员入选并占主力席位，

组队参加各级国内重点赛事。开拓体教结合、体社结合深度。推行以体育系统为

主体、教育系统为支撑、协会（俱乐部）和社会力量为补充的模式，发挥考核评

估指挥棒作用，做强各级体校，挖掘体育传统和特色校潜力，争取项目布点学校

规模比增１０％，优化中小学生体育联赛制度，开展１０项以上比赛，引导有条

件的各县（市）区组织开展本级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培优教练员、裁判员两支

队伍。做好新周期教练员选聘，择优确定项目和队伍负责人，实施“请进、走出”、
委托协会等方式，完成３－５期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

三、描“体育＋”融合图，汇聚新共识，激发新活力。

在政策落地上发力。出台《福州市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实施意见》《公共

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引导各县（市）区设立产

业专项资金，或将体育企业列入地区扶持政策惠及对象，争取人大、政协支持，

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建立健全检查评估体系，全面落实体育用地规划使用、产业

专项资金等政策。在打造旗舰上发力。创建２－３个国家级、５－６个省级体育

产业基地（单位）项目，帮助万科、天翔、宜准、文投等企业，开拓做强体育产

业版块，鼓励引导体育企业利用闲置房产发展体育项目，推动开工建设和投用场



馆设施、户外运动、特色运动小镇等综合体５个以上，积极参加体博会等招商推

介，开展体育产业领域对外交流，寻找合作空间。在融合发展上发力。大力实施

“体育＋”“＋体育”，与各市直单位共同推动体育与旅游、教育、文化、科技、健

康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实践成果。深化与行知探索的合作，推动大鼓岭山径步道

系统启动建设，以此为示范，探索建立全市智能登山步道体系。在培育赛事上发

力。着力打造五大高水平赛事，精心培育鼓岭定向越野、半程马拉松、千人冬泳

等群众品牌赛事，扶持引导山地户外、水上等新兴赛事。加大赛事下放力度，支

持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品牌赛事无形资产开发，借助赛事契机，打造文体旅盛宴，

着重将赛事活动与培育消费群体结合，培育体育人口，夯实大众消费基础。

四、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全部

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２０１９年， 体育部门收入预算为２６４５２．１

８万元，比上年增加４２０４．６６万元，主要原因是基建及比赛活动经费增加。

其中：当年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１９２５３．５６万元，基金预算拨款６８４０万

元，财政专户拨款１０．５０万元，单位经营服务收入１１１．１２万元，其他

收入２３７．００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２６４５２．１８万元，其中：人员

支出２８９５．１１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５４６．３０万元（其中：离

退休费９５．２７万元），公用支出３２７．０９万元（其中：离退休公务费８．１

０万元），项目支出２２６８３．６８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支出１９２５３．５６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３９７８．３１万元。主要原因是基建、发展性项目支出增加。主要

支出项目（按科目功能分类统计）包括：

（一）教育支出－职业教育－中专教育１２４０５．２１万元，主要用于

基建、体校、少体校人员支出、日常办公支出、业务性项目支出等支出。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６０３２．０９万元，其中： １、行政运行

（体育） ５１５．０７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体育）５４．５７万元、 运

动项目管理１５３．８４万元、体育竞赛４３０万元、体育训练２９３２．４６

万元、体育场馆６１４．７０万元、群众体育１３３１．４５万元。主要用于市

体育局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的人员支出、日常办公支出、业务性项目支出、发展

性项目支出。

（三）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４１８．３５万元。其

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７３．０２万元、事业单位离退休２９．４５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１９４．８２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支出１２１．０６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公用支出及



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等支出。（四）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 ３９７．９１

万元。其中：

住房公积金 ２３４．３９万元、提租补贴４６．４５万元、购房补贴１１

７．０７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的支出。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３６６０．３８万元，主

要支出项目（按科目经济分类统计）包括：

（一）工资福利支出３２５５．３４万元，其中基本工资７２６．４５万

元，津贴补贴６３３．３７万元，奖金３４．９９万元，绩效工资２５３．８７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３０２．６７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缴费１２１．０６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２０１．９６万元、公务

员医疗补助缴费２４．２２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１１．１３万元、住房公

积金２３９．７４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７０５．８８万元。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３０３．０９万 元，其中办公费３３．２０万元、

印刷费１．００、咨询费６．００万元、手续费 １．５５万元、水费 １０．５

０万元、电费 １４．５０万元、邮电费 １１．４０万元、物业管理费 ２．６

０万元、差旅费 １３．３３万元、 维修（护）费 ３．５０万元、租赁费 ２．５

０万元、会议费 ３．００万元、培训费 ４．２０万元、公务接待费 ４．４

４万元、专用材料费 １．５０万元、劳务费 ４０．００万元、委托业务费１

１．００万元、工会经费 ２５．０２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９．８３万元、

其他交通费用３０．００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７４．０２万元。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９９．９５万元，其中离休费５３．８４万元，

退休费１２．２３万元、生活补助５．２７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２８．６

１万元。

（四）资本性支出２．００万元。

六、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

２０１９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为６８４０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按项级

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１、体彩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６２６０万元。

主要用于我市组织或承办的竞技系列赛、羽毛球赛等竞技体育比赛、运动队备战

比赛训练、群众性体育活动、群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等各项全民健身工作开支、

老年人健身场馆、设施专项经费。

２、体彩公益金——体育产业专项资金５００万元。根据《关于加快体育产

业发展建设特色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榕委发［２０１５］１０号）文件要求

安排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５００万元。

３、射击项目枪弹费８０万元，主要用于年度备战训练及参加两场比赛消耗

子弹。



七、财政拨款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２０１９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３６６０．３８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３３４１．０９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

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

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

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等。

（二）公用经费３１９．２９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

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

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

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

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

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八、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２０１９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２１．６７万元，较２０１

８年预算数减小２３．１８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５２％。其中：因公出国

（境）经费５万元，公务接待费２．８４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１３．８

３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５万元，较２０１８年预

算安排相比支出下降２１％。其主要由于体育交流、学习、考察减少。

（二）公务接待费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２．８４万元。与２０１８年预算

数持平。该项目是用于其他体育局来榕交流考察等方面的接待活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１３．８３万元，与２

０１８年减少１９．７１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５６％。主要用于公务用车

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为０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２０１９年体育部门（含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

排的机关运行经费支出１４２．５５万元，比２０１８年减少１２９．６４万元，

主要原因是公用经费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

２０１９年体育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８６．８７万元。其中：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采购预算额０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止２０１8 年底，体育部门本级及所属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５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５辆。单位价值５０万元以上通用设备０台（套），单位价值１０

０万元以上专用设备０台（套）。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２０１９年体育部门共设置绩效目标１０个，涉及财政拨款资金１９７２

３．４８万元。

十、名词解释

１．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２．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

３．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４．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

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５．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

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６．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７．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

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８．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９．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１０．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１１．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１２．“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

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１３．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１．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２．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３．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４．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６．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７．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表

８．“三公”经费预算表


